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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“国宝人寿旺长久 1 号两全保险（分红

型）”等 3 款产品停售的公告 

 

尊敬的客户： 

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对“国宝

人寿旺长久 1 号两全保险（分红型）”等 3 款产品做出停售决定，

现将产品停止销售的原因、后续相关服务措施等情况公告如下。 

一、产品停止销售原因 

我公司本次需要停售的 3 款产品清单及停售原因如下： 

序号 产品名称 
停售 

时间 

停售 

原因 

1 国宝人寿旺长久 1号两全保险（分红型） 
2026年 6月

30日 24时 

公司业务发

展需要 
2 国宝人寿旺长久 2号两全保险（分红型） 

3 国宝人寿福康康 2号终身寿险（分红型） 

二、产品停止销售后的相关服务措施 

    以上产品停止销售后，我公司将继续为以上产品的现有客户

提供优质服务，具体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在保全服务方面，我公司将严格按照条款的约定及保

全业务规则，继续做好客户资料变更、合同解除等保全服务。 

（二）在理赔服务方面，我公司将严格按照条款的约定及业

务规则，做好客户的理赔服务。 

（三）在线上运营服务方面，客户仍可通过公司官微办理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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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变更、续期交费、理赔申请、保单查询等相关服务。 

（四）在客户柜面服务方面，我公司各机构运营部将继续做

好客户的来访接待、业务办理、来电咨询等相关工作，为客户提

供专业、热情的服务。 

（五）在客户服务热线和在线咨询方面，我公司客户联络中

心将及时受理并做好客户咨询问题的解答工作。 

（六）在续期服务方面，对有续期业务的产品我公司仍将通

过短信、人工提醒等方式做好续期收费提醒工作，避免客户保单

因逾期未交费而导致失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6 年 6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
